
编者的话 :

为了保证文件资料的完整性 ,我们将广东省卫生厅有关追查和查处劣质大米的两份文件收入 ,附在卫

生部的紧急通知后 ,特此说明。

广东省卫生厅文件
粤卫[2001 ]169 号

关于追查劣质大米的紧急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、顺德市卫生局 :

7 月 28 日 ,根据《南方都市报》记者暗访提供的线索 ,广东省卫生监督所组织对广州天平架牛利岗真实惠货仓商场出售的

大米进行了监督检查 ,发现其销售的部分大米存在严重的卫生质量问题 ,经检测 ,黄曲霉毒素 B1 超标。29 日 ,我厅立即联合

组织广州市和白云区卫生、公安、粮食等有关部门对白云区江夏生活小区的“永康精米厂”、“港兴精米厂”和“泰京米业”等 3 家

劣质大米生产加工窝点进行了突击检查 ,当场查封了劣质大米约 300 多吨。

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 ,“永康精米厂”等 3 家大米生产加工点 ,没有任何卫生许可证 ,生产环境差 ,原料和成品混放于同

一车间 ,不具备大米加工生产的卫生条件。现场堆放来源不明的“原料米”发黄霉变有异味 ,甚至有虫类混合物。这些发霉变

质的“原料米”,经他们去皮、漂白、加水抛光和添加矿物油等程序加工 ,假冒成“斑马油粘米”、“中国香丝苗米”、“中国香米”、

“益寿牌双竹粘米”、“好运牌泰国香米”等 40 多种优质品牌大米 ,由广州的粮油批发市场批发销往各地 ,牟取暴利。

“永康精米厂”加工点的原料米和成品米经广东省卫生检验中心抽样检验 ,“黄曲霉毒素 B1”均严重超标。目前 ,我厅已对

上述 3 家窝点采取了强制控制措施 ,对场内的“原料米”、成品等进行就地封存 ,依法取缔非法加工场所 ,查处违法批发销售单

位 ,进一步追踪劣质米的来源及销售去向 ,组织检验部门继续对大米进行检验 ,对有关责任人移交公安部门处理。据初步调

查 ,场内“原料米”可能来自广西、江西、湖南等地区 ,成品米已流入市场。

由于发现的劣质大米数量大 ,来源复杂 ,成品米已流入市场 ,首次检查即发现这样大规模加工生产劣质大米的地下窝点 ,

而且已对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造成极大的威胁 ,为此 ,要求各级卫生部门立即对辖区内的大米加工场所、批发商及零售点进

行一次拉网式的检查 ,对无证加工生产窝点和使用来源不明、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大米依法查处。在市场检查中 ,发现有附件

中所列由上述三家窝点加工的大米 ,要按照《食品卫生法》有关规定予以销毁并依法进行查处。本次监督检查的有关情况请

于 8 月 15 日前书面报告我厅法监处。

附件 :须查处的劣质大米名单 (略)

广东省卫生厅

二 ○○一年七月三十一日

广东省卫生厅文件
粤卫[2001 ]196 号

关于查处劣质大米案的情况通报

各地级以上市、顺德市卫生局 :

自我厅 7 月 29 日组织查处“永康精米厂”等三家劣质大米加工窝点以来 ,在全省各级卫生监督部门共同努力下 ,已取得阶

段性成果。根据各地上报情况 ,现将查处劣质大米案的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:

在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专项斗争中 ,我省各级卫生部门查处劣质大米行动 ,引起国务院、卫生部、省政府有关领导的

高度重视。8 月 1 日 ,卫生部以内部明电方式向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卫生厅局发出《关于严厉查处非法生产经营劣质大米的

紧急通知》,同一天 ,卫生部卫生法制与监督司赵同刚司长亲赴我省指导查处工作。省政府李兰芳副省长、黄业斌副秘书长对

我厅查处工作中碰到的问题及时作了指示 ,省人大领导对查处工作极为关注。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批示 ,8 月 13 日卫生部组织

国家工商总局、质检总局、国家粮食局、公安部、铁道部等部门联合到广东进行督查。

从 7 月 31 日开始 ,全省各级卫生监督部门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 ,在工商、公安、计委 (粮食) 、质监、经贸、铁路等部门支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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